生活源

S101表
1． S101表填报范围，只有重点区域填报？其他地区是否也需填写？
关键词：填表单位, 重点区域, 其他地区，社区，行政村
答：该表仅由重点区域社区和行政村填报，其他地区的社区不需填报。
填报范围具体规定，详见普查技术规定、普查制度说明和指标解释。
2． S101表（1）其中居民家庭燃烧年使用量，农村管道燃气年使用量，农村生物质燃料年使用量及农村罐液化石油气年使用量数据如何获取？
（2）村长和书记及环保员可能知道家庭户的使用，但具体的使用量估计就不清楚了，如果按老师说的进行入户调查，每个行政村都要做，请问如何解决？
关键词：填表单位, 其他地区，社区，行政村，能源使用
答：关于S101表（重点区域生活源社区（行政村）燃煤使用情况）各类能源使用量获取方式的补充说明
社区和行政村各类能源使用情况，可按如下方式获取：
（一）居民家庭
当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无法直接填报居民家庭燃煤年使用量等指标时，可优先通过抽样调查获取，调查过程和方式如下：
（1）掌握本社区或行政村总常住家庭户数；
（2）随机选择10户家庭进行入户调查，通过咨询住户有关燃料使用量或购买支出金额等方式，获取社区每户燃煤使用量，行政村每户燃煤、生物质燃料、管道燃气和灌装液化石油气使用量，进而获取户均（10户平均）各类能源年使用量。无燃煤使用的社区，则不需要入户调查；
（3）根据社区或行政村总常住家庭户数，结合抽查获取的户均能源年使用量，两者相乘获取社区或行政村年使用总量。
具体调查表及核算过程见附表1和附表2。
当社区或行政村的居民家庭燃煤户均年使用量无法入户获取时，可直接采用附表3中的经验值。
各社区和行政村填报的调查表附表1或附表2，需存档保存，有需要时需与填报的S101表一起上报。
（二）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各单位燃煤年使用量需单独进行入户调查，通过加和可得本社区或行政村第三产业燃煤年使用总量。已纳入非工业企业单位锅炉污染及防治情况普查的单位不再纳入统计。
附表1  社区居民委员会调查表（2017年使用量）
	常住家庭户数（户）
	A

	能源使用类别
	居民家庭燃煤（吨）

	调查户编号
	总燃煤
	其中：洁净煤

	1#年使用量
	
	

	2#年使用量
	
	

	3#年使用量
	
	

	4#年使用量
	
	

	5#年使用量
	
	

	6#年使用量
	
	

	7#年使用量
	
	

	8#年使用量
	
	

	9#年使用量
	
	

	10#年使用量
	
	

	户均年使用量
	B1
	B2

	社区总使用量
	A×B1
	A×B2


附表2  村民委员会调查表（2017年使用量）
	常住家庭户数（户）
	C

	能源使用类别
	居民家庭燃煤
（吨）
	生物质燃料（吨）
	管道燃气
（立方米）
	罐装液化石油气
（吨）

	调查户编号
	总量
	其中：洁净煤
	/
	/
	/

	1#年使用量
	
	
	
	
	

	2#年使用量
	
	
	
	
	

	3#年使用量
	
	
	
	
	

	4#年使用量
	
	
	
	
	

	5#年使用量
	
	
	
	
	

	6#年使用量
	
	
	
	
	

	7#年使用量
	
	
	
	
	

	8#年使用量
	
	
	
	
	

	9#年使用量
	
	
	
	
	

	10#年使用量
	
	
	
	
	

	户均年使用量
	D1
	D2
	D5
	D6
	D7

	行政村年使用量
	C×D1
	C×D2
	C×D5
	C×D6
	C×D7


附表3  重点区域居民家庭燃煤经验户均年使用量（吨）
	地区
	户均年燃煤量
	地区
	户均年燃煤量
	地区
	户均年燃煤量

	北京
	5.2
	晋城
	5.3
	濮阳
	5.0

	天津
	5.3
	济南
	5.2
	晋中
	5.4

	石家庄
	5.2
	淄博
	5.1
	运城
	5.2

	唐山
	5.3
	济宁
	5.0
	临汾
	5.3

	邯郸
	5.0
	德州
	5.0
	吕梁
	5.6

	邢台
	5.1
	聊城
	5.0
	洛阳
	4.9

	保定
	5.1
	滨州
	5.1
	三门峡
	4.8

	沧州
	5.2
	菏泽
	5.0
	西安
	5.1

	廊坊
	5.2
	郑州
	4.9
	杨凌示范区
	5.2

	衡水
	5.2
	开封
	4.8
	铜川
	5.3

	雄安新区
	5.1
	安阳
	5.0
	宝鸡
	5.4

	太原
	5.4
	鹤壁
	5.0
	咸阳
	5.1

	阳泉
	5.5
	新乡
	5.1
	渭南
	5.1

	长治
	5.4
	焦作
	5.1
	
	




S102表
3． S102表（1）第三类“人粪尿处理情况”中，如果农户粪尿通过化粪池处理后直接排放环境的如何填写？
（2）行政村生活污染基本信息，城市中的各社区是否也需要填？还是该表只针对农村？
（3）南方农村家庭大多采用空调取暖，是否可以不填“冬季家庭取暖能源使用情况”？
关键词：行政村、生活污染、处理情况、家庭取暖、能源使用、冬季
答：（1）按第10项指标“经化粪池后排入下水管道的户数”填写。
（2）S102表（行政村生活污染基本信息）仅由行政村填写，社区不需填写。
（3）南方农村不使用燃煤取暖的地区（空调取暖）不需要填写“冬季家庭取暖能源使用情况”。
4． S102表（1）范围是否包括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还是单指农村？
（2）是否为说明中涉及到的地区才需填写，其他地区均不需填写？
关键词：填表对象、行政村、社区、街道
答：该表由行政村填写，社区不需填写
5． S102表（1）南方冬季燃木碳或木柴的农户应当填写21-26中的哪一项？
（2）针对四川甘孜，作为民族地区，藏族人口占主要，其冬季取暖方式在偏远县、乡多采用木柴、牛粪，这样，在S201表中的冬季取暖方式是无法填写的。
关键词：行政村、社区、冬季取暖
答：冬季取暖方式不属于S102中第21-26项指标任一取暖方式的，不需要填写。
冬季取暖方式与报表指标没有符合项的可不填报。
6． 农村污水很多形成径流，生活污水排放去向如何填报？	
关键词：排放去向、农村、生活污水
答：农村污水形成很多径流，说明没有集中收集，应以主要去向为主填报。如主要流向农田，或主要直排环境水体。

S103表、S104表
7． S103表（1）该表与清查表相比，新增了第四部分“污染物情况”，这部分是否自动核算？ 
（2）生活源锅炉（S103表），入河（海）排污口（S104表），清查阶段都已填过表，其它跟清查表相同的信息普查时，是否还要重新填一次？ 
关键词：生活源、锅炉、入河排污口、污染物排放
答：对S103表（非工业企业单位锅炉污染及防治情况）、S104表（入河（海）排污口情况），普查阶段不需重新填报，清查获取的信息将导入普查数据系统。
S103表生活源锅炉污染物情况由区县普查机构按照产排污系数核算、填报。
8． S104表（1）“08 排污口类型”与清查时分类不完全一致，主要是污水处理厂尾水入河口类型（清查时归入混合废污水排污口），清查数据是否需要修改后再重新上报？还是可以在普查阶段修改？
（2）污水处理厂或企业排污口如果是排海排江，深水排放的都是离岸几公里的，具体排污口坐标无法确定。这种情况能否以岸上坐标代替？	
关键词：排污口类型, 排污口地理坐标，排江、排海
答：（1）经研究确定，根据《清查技术规定》的要求，污水处理厂尾水仍按“混合废污水排污口”填报，无需修改清查数据。
（2）对排海排江等特殊排污口，一般已通过环保或海洋部门审批，应填写审批确定的排污口坐标；如该坐标不明确或未经审批，可填写距离排污点最近的可确定的岸边坐标代替。
9． 如何区分2017年进行改造前的锅炉和改造后的锅炉？
关键词：锅炉、生活源、改造
答：生活源调查表中S103表属于生活源锅炉的可按照《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普查技术规定》（环普查〔2017〕188号）补充调查。根据上述技术规定中要求：2017 年内已淘汰的生活源锅炉不纳入普查范围，已完成“煤改气”锅炉按照改造后的情况如实填报。电锅炉不纳入普查范围。2017 年内已完成“煤改电”锅炉不纳入普查范围。即2017年存在锅炉改造情况的生活源锅炉仅填报改造后的情况，不再调查改造前的情况。若是“煤改电”锅炉则无论改造前后的情况均不纳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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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5表
10． S105表（1）排污口枯水期监测后截流了，怎么进行丰水期监测？
（2）该表是否为必填表格？还是有监测数据的，或是补充监测的排污口填写？规模以下，无监测数据的排污口不用填写？	
关键词：入河排污口、监测数据、丰水期
答：（1）如排污口开展枯水期监测后截流或封堵，丰水期监测数据可填写“0”；如排污口在开展枯水期监测前已截流或封堵，应更换其他排污口开展监测。
（2）S105表（入河（海）排污口水质监测数据）仅有开展监测的入河（海）排污口填写，未开展监测的不需填写，开展监测的排污口由各地根据《入河（海）排污口普查与监测技术规定》确定。

S201表、S202表
11． S202表，区级单位是否需填写该表？
关键词：市辖区、县城、城区
答：S201表、S202表由直辖市、地（区、市、州、盟）普查机构组织本级城乡建设统计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填报。
本表的主要数据来源为“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调查”，根据该统计制度的区域与层级划分，结合城市建设和污水排放特征，所有市辖区（包括与中心城区不连接的市辖区）均纳入S201表（城市生活污染基本信息）填写，S202表（县域城镇生活污染基本信息）仅填写市辖区外的县、县级市、旗的县城或城区，以及所辖的建制镇情况。每个县（旗、县级市）一张普查表。
市下辖的市辖区情况纳入城市或市区范围，在S201表中进行统计，不需单独填写S202表（县域城镇生活污染基本信息）。市区以外的县、县级市、旗等县城或城区及建制镇情况在在S202表填报，其建成区即县城。
12． 关于城市、县域范围的划分。（1）城市与县域范围划分概念比较模糊，从行政概念来看，市下属的区一级是属于城市还是县城范围？县、县级市是属于县城范围对否？县、市、区所属城市还是县城范围？
（2）城区范围是否包含该市的所有市辖区？如重庆市城区一般包括主城九区，另外还有其它的市辖区，如万州区、合川区等，这些市辖区是包含进城区中填写S201表，还是单独填写S202表？
（3）城镇人口数如何确定？是按统计局还是公安局数。农业人口是否按户口性质计算？
（4）S201（城市生活污染基本信息）、S202（县域城镇生活污染基本信息）两张表仅直辖市和地级市填报吗？自治州、县级市是否不用填报？
关键词：城市, 市区，县城、建制镇，城镇人口、县级市
答：（1）市下一级的市辖区纳入城市范围，在S101表（重点区域生活源社区（行政村）燃煤使用情况）中进行统计，不需单独填写S102表（行政村生活污染基本信息）。除市辖区外的县、县级市、旗等县级行政区填S102表，其建成区即县城。
（2）根据主要数据来源“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调查”的划分，结合城市建设和污水排放特征，所有市辖区（包括与中心城区不连接的其他市辖区）均纳入S201表（城市生活污染基本信息）填写，S202表（县域城镇生活污染基本信息）仅填写市辖区外的县、县级市、旗等其他县级行政区。
（3）S201表（城市生活污染基本信息）中的全市常住人口指全市范围内（含下辖的县、县级市等）的常住人口总数（含城镇和农村），由统计部门提供，一般在市级统计年鉴中可查得。城市表（S201）和S202表（县域城镇生活污染基本信息）中的市区人口、城区人口、县人口、暂住人口等其他所有人口指标，均由市级城乡建设统计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调查”数据填报，上述数据获取过程中已考虑各指标定义和统计范围。重点区域社区表（S101）和行政村表（S102）中的常住人口，按指标解释中的常住人口概念各社区和行政村自行调查后填报，并非按户籍人口填报（很多农村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
（4）S201表（城市生活污染基本信息）由直辖市、地（区、市、州、盟）普查机构组织本级城乡建设统计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填报，每个直辖市或地级市填报一份，地区、自治州、盟等其他地级行政区参照地级市要求，也需填报。S202表（县域城镇生活污染基本信息）也统一由直辖市、地（区、市、州、盟）普查机构组织本级城乡建设统计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填报，每个县、县级市、旗等除市辖区外的县级行政区填报一份，故县级市应填S202表。
13． S201表签字盖章。S201表（城市生活污染基本信息）、S202表（县域城镇生活污染基本信息）, “综合机关名称及盖章”，及“单位负责人”签字，是指市政府吗？还是需要住建、交通、统计三个部门盖章、负责人签字？几个部门提供数据，几个部门签字盖章吗？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审核人）、填表人应写谁？
关键词：综合机关，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审核人）, 填表人
答：综合机关为本行政区负责牵头填报该表的单位，单位负责人为该机关有关负责人，盖该机关公章。例如，某地区的S201表由市普查办收集数据后牵头填报，综合机关则为市普查办；某地区的S201表由市普查办根据普查领导小组职能，委托市住建局牵头填报，综合机关则为市住建局。
其他部门或单位按照职能和分工，将有关数据按照要求和统计口径汇总后，盖章提交牵头部门或同级普查机构。
14． S102表、S201表和S202表，是否存在交叉？是人口数量是否存在交叉？
关键词：城市、市区、县城、镇、人口
答：S201表（城市生活污染基本信息）统计范围为全市、市区和市辖区内其他建制镇数据，S202表（县域城镇生活污染基本信息）统计范围为县城和县域内其他建制镇数据，S102表（行政村生活污染基本信息）为全市所有社区数据。因此S201中的“全市常住人口”涵盖全市，S201表 和S202表中的“城区人口”、“城区暂住人口”、“县城人口”、“县城暂住人口”、“（建制镇）建成区人口”也涵盖了S102表中的社区人口，基本不存在其他交叉。上述指标均从现有的统计数据获取，严格按相应指标解释及统计口径汇总或获取有关部门统计数据即可。

